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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和《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现将梁子湖区

2024 年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水土保持基础工作、重要

水土保持事件等综合情况公告如下：

梁子湖区国土面积 495.96 平方公里，根据 2024 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全区现有水

土流失面积 37.59 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7.58%。水土保持率 92.42%，较 2023 年增加

0.27%。其中轻度流失面积 35.21 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93.67%;中度流失面积 1.87 平

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4.97%;强烈流失面积 0.47 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25%;

极强烈流失面积 0.04 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0.11%。

2024 年梁子湖区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0.982 平方公里，均为水土保持林治理措施。

2024 年全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共减少土壤流失量 0.22 万吨，增加降水有效利用量

2.57 万立方米，增加经济收入 9.89 万元，增加林草植被面积 0.982 平方公里。

2024 年梁子湖区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5个，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2.16 平方公里，设计拦挡弃土弃渣 3.08 万立方米。全区接受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项

目 1个。

2024 年梁子湖区对在建的 13 个生产建设项目开展了 37 次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下

达整改意见数量 8份，全年共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124.33 万元。

2024 年梁子湖区对水利部下发的 6处和省水利厅下发的 5处疑似违法违规图斑进行现

场复核，认定合规项目 8个，认定违法违规项目 3个，整改完成项目 3个。

2024 年全区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等活动为契机，

累计发放宣传册等材料 600 余份，制作宣传标语 8条，累计宣传对象达 50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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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水土流失状况

1 水土流失总体情况

根据湖北省水土保持区划，梁子湖区位于鄂东孝-汉-黄城市群丘陵人居环境维护区。

根据 2024 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全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37.59 平方公里，占全区土

地面积的 7.58%。水土保持率 92.42%，较 2023 年增加 0.27%。其中轻度流失面积 35. 21 平方

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93.67%；中度流失面积 1.87 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4.97%；

强烈流失面积 0.47 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25%；极强烈流失面积 0.04 平方公里，占

水土流失面积的 0.11%，无剧烈流失面积。

表 1 2024 年梁子湖区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单位：平方公里

行政区划 国土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
占国土面积

比例（%）

其中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梁子湖区 495.96 37.59 7.58 35.21 1.87 0.47 0.04 /

图 1 梁子湖区各强度等级水土流失面积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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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梁子湖区水土流失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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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况

梁子湖区 2024 年水土流失面积为 37.59 平方公里，与 2023 年相比，减少 1.34 平方公里，

其中轻度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1.23 平方公里、中度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0.02 平方公里，强烈水

土流失面积减少 0.07 平方公里，极强烈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0.02 平方公里。

表 2 梁子湖区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况表 单位：平方公里

时间 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 流失总面积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2023 7.85% 38.93 36.44 1.89 0.54 0.06

2024 7.58% 37.59 35.21 1.87 0.47 0.04

变化量情况 -0.27% -1.34 -1.23 -0.02 -0.07 -0.02

图 3 梁子湖区水土流失面积动态变化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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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典型监测点

梁子湖区狮子口水土保持监测站为省级重点监测站点，位于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陈

太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42′55″，北纬 30°5′45″。该监测站建设有 15°标准径流小区

9个，全自动气象站 1台。该监测站点主要用途为坡耕地水土流失规律及效益研究。于 2022

年 10 月建成并交付梁子湖区农业农村局使用，2024 年梁子湖区农业农村局水土保持与法规

股并入梁子湖区水利和湖泊局，狮子口监测站点也一并移交管理。

表 3 梁子湖区狮子口水土保持监测站基本情况表

序号 水土保持区划 监测点名称 监测点类别
经纬度

主要监测内容
经度 纬度

1
鄂东孝-汉-黄城市群丘

陵人居环境维护区

狮子口水土

保持监测站

湖北省重点监

测站点
114°42′55″ 30°5′45″

气象因子（降水）

径流、泥沙

图 4 梁子湖区狮子口水土保持监测站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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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鄂州市梁子湖区狮子口水土保持监测站点 2024 年径流小区观测情况

观测单位
小区

名称
小区照片 小区位置 观测条件

鄂州市狮

子口监测

站

S31

东经：114°

42′55″

小区面积 100 ㎡

措施名称
石坎梯田

(玉米）

有效降水量 88mm

北纬：30°5′

45″

地 形 坡地

坡 度 15°

土壤类型 黄棕壤

鄂州市狮

子口监测

站

T31

东经：114°

42′55″

小区面积 100 ㎡

措施名称
土坎梯田

（玉米）

有效降水量 88mm

北纬：30°5′

45″

地 形 坡地

坡 度 15°

土壤类型 黄棕壤

鄂州市狮

子口监测

站

P31

东经：114°

42′55″

小区面积 100 ㎡

措施名称
坡耕地

（玉米）

有效降水量 88mm

北纬：30°5′

45″

地 形 坡地

坡 度 15°

土壤类型 黄棕壤

鄂州市狮

子口监测

站

W31

东经：114°

42′55″

小区面积 100 ㎡

措施名称
植物篱

（玉米）

有效降水量 88mm

北纬：30°5′

45″

地 形 坡地

坡 度 15°

土壤类型 黄棕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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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狮

子口监测

站

K31

东经：114°

42′55″

小区面积 100 ㎡

措施名称 裸地对照

有效降水量 88mm

北纬：30°5′

45″

地 形 坡地

坡 度 15°

土壤类型 黄棕壤

鄂州市狮

子口监测

站

J31

东经：114°

42′55″

小区面积 100 ㎡

措施名称
经济林

（石榴）

有效降水量 88mm

北纬：30°5′

45″

地 形 坡地

坡 度 15°

土壤类型 黄棕壤

鄂州市狮

子口监测

站

J32

东经：114°

42′55″

小区面积 100 ㎡

措施名称
经济林

（茶树）

有效降水量 88mm

北纬：30°5′

45″

地 形 坡地

坡 度 15°

土壤类型 黄棕壤

鄂州市狮

子口监测

站

L31

东经：114°

42′55″

小区面积 100 ㎡

措施名称
生态林

（桂花树）

有效降水量 88mm

北纬：30°5′

45″

地 形 坡地

坡 度 15°

土壤类型 黄棕壤

鄂州市狮

子口监测

站

Z31

东经：114°

42′55″

小区面积 100 ㎡

措施名称
自然林

（樟树）

有效降水量 88mm

北纬：30°5′

45″

地 形 坡地

坡 度 15°

土壤类型 黄棕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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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1 水土流失治理总体情况

2024 年梁子湖区全口径实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0.982 平方公里，治理措施均为水土保持

林，完成本年度市级下达水土流失治理任务。

表 5 2024 年度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总体情况统计表 单位：平方公里

行政

区划

下达水土流失治理

任务量
总治理面积 完成率

分项治理措施面积

水土保持林 经济林 封禁治理 其他措施

梁子

湖区
0.98 0.982 100.2% 0.982 / / /

2 水土保持效益

2024 年梁子湖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共减少土壤流失量 0.22 万吨，可增加降水有效

利用量 2.57 万立方米，增加经济收入 9.89 万元，增加林草植被面积 0.982 平方公里。

表 6 2024 水土保持效益估算表

行政区划

减少土壤流失量 增加降水有效利用量 增加经济收入 增加林草植被面积

（万吨） （万立方米） （万元） （平方公里）

梁子湖区 0.22 2.57 9.89 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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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梁子湖区水土保持林

涂家垴镇庙塘村水保林 涂家垴镇花园村水保林

沼山镇牛山村水保林 沼山镇丛林村水保林



2024 年梁子湖区水土保持公报

9

第三章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情况

2024 年梁子湖区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5个，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2.16 平方公里，设计拦挡弃土弃渣 3.08 万立方米。

表 7 2024 年梁子湖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情况统计表

行政区划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审批数（个）
防治责任范围

（平方公里）
设计拦挡弃土弃渣

梁子湖区 5 12.16 3.08

图 6 梁子湖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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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及核查内容

2024 年梁子湖区水利和湖泊局接受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项目共 1个。

3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2024 年梁子湖区对在建的 13 个生产建设项目开展了 37 次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下

达整改意见 8份，下达责令停止、限期补办手续、限期缴纳的项目 3个。

表 8 2024 年梁子湖区监督检查情况统计表

行政区划
在建项目

数量（个）

年度检查项目数量（次）
下达整改

意见（份）

下达责令停止、限期

补办手续、限期缴纳

项目数（个）
日常跟踪检

查（次）

遥感监管

检查（次）

其他方式检

查（次）
小计

梁子湖区 13 21 16 / 37 8 3

图 7监督检查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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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2024 年梁子湖区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124.33 万元。

表 9 2024 年全区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情况表

行政区划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情况（万元）

梁子湖区 124.33

5 水土保持遥感监管

2024 年梁子湖区对水利部下发的 6处和省厅下发的 5处疑似违法违规图斑进行现场复

核，认定合规项目 8个，认定违法违规项目 3个，整改完成项目 3个，整改完成率 100%。

2024 年审批生产建设项目 5个，全部录入全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统。

表 10 2024 年遥感图斑监管及监管信息化录入情况表

行政区划

生产建设项目遥感监管情况（个） 监管信息化录入（个）

水利部下发

复核图斑

省级下发

复核图斑

认定违法

违规项目

整改完成

项目
审批项目 录入项目

梁子湖区 6 5 3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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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土保持基础工作

1 水土保持培训

2024 年 5 月，梁子湖区参加湖北省水利厅举办的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技术培训班。

2024 年 10 月，梁子湖区参加湖北省水利厅举办的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培训班。

2 水土保持宣传

2024 年梁子湖区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等活动为

契机，开展水法宣传活动。通过播放宣传视频、设置水法宣传咨询台、宣传展板、现场宣

讲水法小知识并答疑解惑。累计发放宣传册等材料 600 余份，制作宣传标语 8条，累计宣

传对象达 5000 余人。

图 8 梁子湖区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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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机构

2024 年，梁子湖区农业农村局水土保持与法规股并入梁子湖区水利和湖泊局，指导全

区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完善的组织机构为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水土保持工

作机构基本健全，全区水土保持行政管理机构 1 个，行政管理人员 2 人；监督执法机构 1

个，区水土保持与法规股人员 7人；水土保持监督机构 1个，监测人员 2人。

表 11 水土保持机构情况统计表

行政单元
行政管理机构 监督执法机构 水土保持监督机构

机构（个） 人员（人） 机构（个） 人员（人） 机构（个） 人员（人）

梁子湖区 1 2 1 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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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要水土保持事件

1、2024 年 2 月，梁子湖区参加了市水利和湖泊局召开的年初工作会议，会议总结回顾

了 2023 年工作，部署安排了 2024 年重点任务。

2、2024 年 5 月，梁子湖区参加湖北省水利厅举办的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技术培训班。

3、2024 年 7 月，梁子湖区成立鄂州市梁子湖区水利和湖泊局，指导全区水土保持工作。

4、2024 年 10 月，梁子湖区参加湖北省水利厅举办的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培训班。

5、2024 年 11 月，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检察院、鄂州市人民检察院与武汉市人民检察

院、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齐聚梁子湖，联合湖北省梁子湖管理局、江夏区农业农村局、

梁子湖区水利和湖泊局等单位在梁子湖共同开展流域治理跨区域协作活动。

6、2024 年 8 月—12 月，梁子湖区圆满完成了水利部及省水利厅下达的图斑复核及整

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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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水土保持术语释义

1、水土流失

----在水力、风力、重力及冻融等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能

力的破坏和损失，包括土地表层侵蚀及水的损失。

2、土壤侵蚀

----在水力、风力、冻融、重力等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下，土壤或其它地面组成物

质被破坏、剥蚀、搬运和沉积的过程。

3、水土流失面积

----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和轻度以上的土地面积，亦称土壤侵蚀面积。

4、水土保持

----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减轻洪

水、干旱和风沙灾害，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

立良好生态环境，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

5、降雨侵蚀力

----反映降雨对土壤侵蚀驱动力大小的特征值，亦称降雨侵蚀指数。一般降雨侵蚀力越

大，对应地块的水土流失量越大。

6、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按照水土流失规律、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的需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调整

土地利用结构，合理配置预防和控制水土流失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耕作措施，形成完

整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实现对流域（或区域）水土资源及其它自然资源的保护、改良与

合理利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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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流域综合治理

----以小流域为单元，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预防、治理和开发相结合，合理安排农、

林、牧等各业用地，因地制宜地布设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

耕作措施的最佳配置，实现从坡面沟道、从上游下游的全面防治，在流域内形成完整、有

效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护体系，既在总体上，又在单项措施上能最大限度地控制水土流失，

达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流域内水土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水土流失防治活动。

8、水土保持措施

----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工程、

植物和耕作等技术措施与管理措施的总称。

9、水土流失监测

----对水土流失发生、发展、危害及水土保持效益定期进行的调查、观测和分析工作。

10、水土流失预防

----为防止水土流失发生、发展，预先采取的各项工程建设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11、水土保持监督

----水土保持行政执法机构依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方式和程序，对公

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与水土保持有关的行为活动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的监察和督导。

12、水土保持方案

----为防止生产建设项目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有

关技术规范要求，编制的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和综合治理的设计文件，是生产建设项目总体

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设计和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技术依据。

13、水土保持设施

----具有防治水土流失功能的各类人工建筑物、自然和人工植被，以及自然地物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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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水土保持补偿费

----行政主管部门对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和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生产

建设单位和个人征收并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治理的资金。

15、水土保持率

----是指区域内水土保持状况良好的面积（非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是反

映水土保持总体状况的宏观管理指标，是水土流失预防治理成效和自然禀赋水土保持功能

在空间尺度的综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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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性文件摘录

1、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水保〔2024〕4 号）

第七条 加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管理。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关于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减少人为扰动、保护地表植被的管理要求。生产建设项目选址、

选线应当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的，应充分开展不可避让论证，

并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和措施等级，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有

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第八条 严格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域管控。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域应当

限制或者禁止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严格保护植物、沙壳、结皮、地衣等。

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流域内的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域，禁止开展可能

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确因国家发展战略和国计民生需要建设的，应当经科学论

证，并依法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严格控制扰动范围；报批水土保持方案时应重点

论证占用的必要性，并提出节约集约水土资源和减缓控制水土流失的措施。

第十一条 实施差别化预防保护和治理措施。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实行以自然恢复

为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综合防治，强化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地、

水蚀风蚀交错区等区域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对不具备治理条件、因生态保护需要不宜开发

利用的高寒高海拔冻融侵蚀、集中连片沙化土地风力侵蚀等区域，实施封育保护。在水土

流失重点治理区加强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优先安排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坡

耕地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侵蚀沟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对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

域内存在的水土流失，依据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和水土保持规划实施综合治理。



2024 年梁子湖区水土保持公报

19

2、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部批项目水土保持监管工作的通知（办

水保〔2024〕57 号）

第三条 加强全链条全过程监管

（一）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流域管理机构要健全并动态更新所管辖范围内部批项目

水土保持监管台账，全面掌握部批项目建设状态和水土保持工作进展情况，建立问题及整

改情况清单，强化整改销号闭环管理。要以遥感监管为基本手段，充分运用卫星、无人机

等遥感技术，实现对部批在建项目年度跟踪检查全覆盖，全面监控、及时发现项目存在的

问题及水土流失风险点。要结合遥感监管、信用评价、监测报告以及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

实情况等，有针对性地对建设规模大、水土流失风险点多、存在突出问题的项目开展现场

监督检查。

（二）加强全过程管控流域管理机构要建立部批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机制。

项目开工前，结合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审批情况，向生产建设单位告知水土流失防治义务及

相关要求，重点关注设计文件水土保持篇章、施工合同水土保持任务及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落实情况。对涉及开工前需要消除水土流水风险点，以及需要深化弃渣减量和综合利用方

案、深化弃渣场设计的，要督促生产建设单位抓好落实。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全面检查水

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落实、弃渣场选址与水土保持方案一致性、弃渣减量和综合利用要

求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进度、组织管理及监测监理工作情况，重点加强对弃渣场、

取土场、高陡边坡、施工现场、临时道路等重点部位和水土流失风险隐患的检查。要加强

对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压实监测监理单位责任，强化监测监理成果应用，

进一步增强监管靶向性和精准性。项目完工后，要督促生产建设单位全面开展自查，并在

投产前按规定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及报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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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验收核查。流域管理机构要进一步加大部批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力

度，对日常监管发现问题较多的项目、设置弃渣场的项目原则上要全面开展验收核查，验

收核查一律采取现场方式，并在项目取得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回执 6个月内完成。跨流

域的项目，由涉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大的流域管理机构牵头开展核查，其他流域管

理机构要配合参加。严格依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 号)

规定的验收条件和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要求开展核查工作，明确核查结论。对验收核查

通过的，要指导生产建设单位落实生产运行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防治和水土保持措施管护责

任。对不满足验收标准和条件以及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视同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不合格，

按照水土保持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查处。

（三）规范监督检查意见。流域管理机构要严格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办法、水土保持问题分类和责任追究标准、全国水土保持信用评价标准等要求，及时规范

提出监督检查意见。监督检查意见要全面准确、实事求是反映项目存在的问题，逐项认定

问题性质及责任对象，明确提出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及拟采取的责任追究方式，对存在违

法违规问题的，要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第四条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一）严格执法查处。对存在“未批先建”“未批先弃”“未验先投”“不依法履行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等水土保持违法行为且应当实施行政处罚的，流域管理机构要及时将

违法线索连同证据材料等移交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属地监管

责任划分，组织相关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流域管理机构移交的以及履行属地监管

责任重发现的违法线索进行核实，经核实为违法行为的要依法严格立案查处，或按规定移

送当地有关执法机构进行处罚，并将立案查处情况及时反馈流域管理机构。对情节严重的，

流域管理机构要挂牌督办。对黄河流域部批项目涉及造成水土流失未治理，治理不符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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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关标准等违反黄河保护法的水土保持违法行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可依法立案查处。

（二）实施责任追究。流域管理机构要根据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性质、严重程度及问

题整改情况，区分责任主体，依法依规对涉及的生产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水土保持咨询

服务单位采取约谈、通报、重点监管等责任追究措施。对符合水土保持信用监管“两单”

认定情形的，要按程序进行认定、告知，并作为水利部开展水土保持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

流域管理机构要依托水土流失联防联控机制，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跨流域的协同监管，

建立定期联合检查、监管信息共享、违法线索互联、案件通报移送等机制，形成监管合力。

充分发挥司法保障监督作用，加强水土流失监督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利用流域、区

域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平台，对发现的水土流失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拒不整改的违法行为，

及时移送检察机关，协同推动执法与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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